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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賦能水環境跨部門協同治理的廣州經驗及對澳門

的啟示*
 

顏海娜**
   鄞益奮***

   王露寒**** 

 

一、研究背景及問題的提出 

跨部門協調不暢長期困擾着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也一直是實務界和

學術界的關注焦點。連續多年來的政府施政報告都將解決跨部門協同問題

列為施政重點，1
 但由於福利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社會職能增加和機構膨脹、

司級間嚴格的專業分工、公共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監督功能未有適當分工

等原因，部門間協調無論是在實踐運作還是機構設置上取得的進展有限。為

此，2020 年的特首施政報告指出，政府部門改革不能停留在過去那種翻來

覆去的部門分分合合，而必須進行部門功能性的整合，借助新的資訊技術和

手段，運用大數據，打造 “數位政府”。 

                                                           
*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於數據賦能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基層協同防控機制創新研究”

（20BGL217）。 

**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管理學博士。 

***  澳門理工學院人文及社會科學高等學校社會經濟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副教授、管理學博

士。 

**** 華南師範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本科生、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推免生。 

1  對比近十年的特首施政報告，其中 2013 年，在政府自身管理方面，首次提出政府整合和協同的

總體要求和做法，提出建立政府績效治理制度；2014 年重視在立法領域的跨部門協同，並對新

實施的績效治理進行總結和展望；2015 年明確提出將官員問責引入協調機制中；2016 年提出兩

年內完成 15 項公共部門和組織的調整、職能重組工作的任務；2017 年提出通過發展電子政務，

進而優化跨部門工作流程；2018 年在落實精兵簡政的基礎上，積極研究公共行政運作機制層面

的改革方案；2019 年新設立的機構市政署正式運作，推動跨部門合作；2020 年分析了目前澳門

特區發展面臨的突出的問題，包括政府部門設置重疊、職責不清，以及行政效率偏低；提出從

改變政府組織結構，到強調借助資訊技術進行功能性整合；2021 年強調以法律保障數據賦能跨

部門協同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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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方面，基於數據賦能的廣州水環境跨部門協同治理經驗能夠為澳

門跨部門協同治理的完善提供一定的參考借鑒。為了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

涉水部門多頭管理、水政執法體制過度分散、部門間法律法規相互衝突等問

題，河長制被作為一項協同治理的重要制度創新舉措在全國自上而下地推

行。2
 作為實施河長制的先行地區，廣州市早在 2014 年就在全省範圍內率

先構建四級河長體系，為涉水部門履職搭建了一個“議事有規則、管理有辦

法、操作有程序、過程有監控、職責有追究”的跨部門行政運轉制度體系。

但依託河長制構建的跨部門協同治理機制在實踐中還是面臨着部門協同監

管缺位、協作制度運行乏力和持續性治水機制不成熟等問題，為此，2017

年，廣州市在省內首創 “廣州河長 APP”，為各級河長、各級河長辦、各級

職能部門提供了一個全方位移動化辦公終端；開發建設河長資訊管理系統，

利用桌面 PC、移動 APP、微信、電話、Web 網頁等五種不同終端形態來整

合與河長制相關的各種基礎數據。經過四年多的實踐探索，廣州市目前已經

形成了一個以“數據生產—管理分析—數據驅動—治理能效”閉環為內核

的“數據賦能河長制”模式。 

那麼，數據是如何突破“九龍治水”的困境，賦能水環境跨部門協同治

理的？廣州的經驗對完善澳門跨部門協同治理可以帶來哪些借鑒和啟示？

已有研究雖然對澳門的數據賦能經驗有較為深入的闡釋，3
 

4
 但是大多從零

散的角度看到數據賦能的問題，缺乏從系統視角來分析週邊環境影響，去考

察數據之外的制度和結構問題。因此，本文將根據 2018 年 7 月至 2021 年

5 月在廣州市涉水單位開展實地調研（主要以深度訪談的方式）所獲取的第

一手數據，基於澳門跨部門協同目前存在的現實問題，批判性地吸收廣州市

數據賦能跨部門協同治理的經驗，從比較與借鑒的角度和“結構—制度—

技術”互構的視角來提出完善澳門跨部門協同治理的若干啟示。 

                                                           
2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提到，要堅持黨政領導、

部門聯動，建立健全以黨政領導負責制為核心的責任體系，協調各方力量，形成一級抓一級、

層層抓落實的工作格局。 

3  鄞益奮、陳慶雲：“澳門特區電子政務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06)，第

14-20 頁。 

4  周東：“澳門民政總署的政務服務創新”，《中國資訊界》2006 年 21 期，第 31-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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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據賦能水環境跨部門協同治理的廣州實踐 

水環境綜合治理是一項複雜的系統性工程。我國的涉水機構包括主管

水資源和水環境的水行政主管部門、環境保護的行政主管部門，以及負責在

相關領域進行水資源開發、利用、節約、保護工作的其他部門。多元涉水機

構獨特的組織特徵、龐雜的內外結構產生了協同不暢的局限，長期以來形成

“九龍治水”的局面，影響了水環境治理制度效能的發揮。與傳統調整行政

組織機構的路徑不同，數據為解決“碎片化治理”問題提供的新選擇。 

(一) 碎片化治理 

在廣州市，涉水機構涉及水務、環保、城管、林業、住建和規劃等多頭

部門。不可否認，河長制的推行有力壓實了地方黨政領導的水環境治理責

任，在解決資源分散、統籌權威缺失等水環境治理長期存在的問題上發揮了

積極作用。然而，現實的治污情境存在着不少跨流域、跨專業的非結構化問

題，以“責任發包”的形式把河湖治理責任“發包”給地方黨政領導，再轉

移到河長辦的掛靠部門——水務部門，這解決了權威支持問題，卻並未縮減

部門間的執行邊界；增強了部門的行動意願，卻在理性確認問題權屬上仍舊

力不從心，水環境碎片化治理局面依舊存在。從廣州市的實踐效果看，水環

境治理面臨着 “價值碎片化” “問題碎片化” “資源碎片化” 和 “責任碎片

化” 的 “九龍治水” 困境。 

1. 價值碎片化 

相互衝突的價值是組織間協同的挑戰，在完成治水任務的過程中，不同

涉水部門基於各自利益本位產生碎片化的價值導向，直接影響着其後續的

行為決策。尤其在紙質時代，傳統部門意見流轉過程中的“人為”過濾加劇

了資訊流失，進而強化了部門認識偏差，難以形成協同治水的共同目標，加

劇價值碎片化困境，具體表現為兩個方面： 

一是橫向部門間“本位主義”與“合作主義”的導向分異。儘管河長

制試圖解決“環保不下水，水利不上岸”的碎片化局面，但目前的水環境治

理協同網路仍屬於弱關係網。在專業化分工下，部門日益形成了自己的 “邊

界”，傾向於保留自身對程序、架構、組織、標準以及專業技術的掌控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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橫向部門間的行動規則和價值判斷並未被統一起來。對於同一處排水口流

出的污水問題，環保部門認為是生活污水應該由水務部門處理，水務部門認

為排水口問題應該由市政部門負責修養，而市政部門認為是工業排水排放

應由環保部門負責。各部門沒有協同起來核查問題，導致該問題一度在多個

單位（部門）、區屬和市屬層面流轉而未能有效解決。部門本位主義會誘發

“反協同”策略，最終導致“合作主義”的式微，由其帶來的協作困頓不利

於複雜問題的解決。 

二是縱向部門間“指令導向”與“特事特辦”的邏輯差歧。在地方層

級政府完成行政任務的整個過程中，上級部門解決路徑的提出往往基於更

上一級發包的政治任務。因此上級部門更傾向以“完成任務”為導向，按照

事先設立的規章標準，要求基層部門進行工作的開展。而恰恰相反的是，基

層的水環境治理情景充斥着不確定性與複雜性，問題的解決需要遵循“特

事特辦”思路。例如，在白雲區鐘落潭鎮的涉水電房拆除事件中，市河長辦

認為該電房影響了水環境整治工作，要求將電房遷移出河道管理範圍外，以

達成任務規範，然而鐘落潭鎮河長辦認為該電房方便了附近自然村莊村民

的日常生活，強制拆除電房會影響到週邊村民用電問題，因此建議保留該電

房。可以看出，上級部門往往把握着更高的處理權限，對拆違與建設等審批

管控自有其內部規則規範和風險控制的考量，但這卻同時影響到基層治水

績效。基層部門作為上級部門與地方民眾之間的 “中間人”，面臨着民眾建

築拆違、集體產業拆遷等牽涉地方經濟和民眾生活的地方性問題，需要基於

現實情景進行多方利益間的考量。 

在紙質時代，傳統部門意見流轉下的“人為”過濾加劇了價值碎片化

困境。依據總河長令 3 號令，廣州市在市、區、鎮（街）、村（居）四級河

長的基礎上，增設流域河長和網格長，形成了全覆蓋、無盲區的河長責任體

系。然而，在責任觸角深入基層的同時，五級河長制的多層次管理，增加了

溝通的難度與複雜性。在流轉鏈條中，各部門可能會基於自身對於水環境治

理的理解，對鏈條中的上一部門的意見表達產生帶有本部門色彩的解讀。在

經歷了一輪甚至多輪資訊流轉的過濾後，最初源自基層部門的意見表達出

現了模糊化的現象。對於橫向而言，資訊模糊化使得各部門難以充分理解其

他部門的價值訴求，從而加劇了本位主義；對於縱向而言，通過多方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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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基層價值訴求的“特殊性”有所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上級部門的統一

的規則解釋。 

2. 問題碎片化 

問題認定是部門協同解決涉水疑難的邏輯起點，但由於河湖治理場景

的高度複雜，資訊易模糊不清，各主體對“治水問題”形成不同理解，出現

“問題碎片化”局面。 

一是問題認定碎片化，部門間常常陷入 “這是不是問題” “是污染源問

題還是自然現象” 的爭執。鎮街和村居河長的主要任務是上報轄內的污染

問題，然而從廣州市河長巡查問題上報表（如表 1）可以看出，部份污染問

題如淤泥渣土、河堤污泥等極易與自然現象相混淆。基層部門囿於能力、資

源和資訊所限，將部份自然現象當作污染問題上報，而上級部門由於缺乏實

際觀察場景，只能從問題既定存在的假設出發進行處理，導致事件流轉幾輪

後卻發現，該問題屬於自然現象（例如河流泥沙、河邊水草等）而無需進行

處理，浪費行政流轉資源。 

表 1  廣州市河長巡查問題上報表 

序號 類型 描述 

1 垃圾類 

水面是否有垃圾等漂浮物； 

河底是否有明顯污泥或垃圾淤積； 

沿岸是否有傾倒地垃圾、餘泥渣土、建築廢棄物。 

2 違章類 河湖管理範圍內是否有違法建構築物、違法堆場、違法採砂行為等。 

3 水質類 水體是否存在藍藻、水質是否黑臭等異常情況。 

4 污染類 
沿岸是否存在排水口晴天污水溢流； 

河湖管理範圍內是否存在畜禽養殖、散亂污企業直排廢污水等。 

5 設施類 

河長湖長公示牌、安全警示牌等標示牌設置是否規範，是否存在污損、

缺失等情況； 

管線是否規整有序。 

6 安全類 

有無河湖、溢洪道淤塞； 

安全防護設施是否破損、缺失； 

有無堤岸、大壩損毀，堤防漫頂等安全隱患以及防汛問題。 

7 整改類 
之前巡查發現的問題是否解決； 

已解決的問題是否出現反彈現象。 

8 其他類 是否存在其他影響河湖水質、安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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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問題來源碎片化，問題權屬模糊不清。河流問題往往呈現 “跨地

域” “跨部門” 特性，讓涉水問題錯綜複雜，從而導致問題權屬常常模糊不

清，部門“抵制”涉水問題處理的情況極易出現。例如污水原因溯源往往具

有複雜性，牽涉到多部門的共同認定，在《廣州市全面推行河長制工作領導

小組工作規則》中，污水來源的處理方就可能涉及農業、環保、水投、住建

和水務等多個部門，一旦問題來源不清將導致部門間相互推諉。 

在傳統辦公管理方式下，河長通過人工巡河和紙質傳達的方式向上報

送問題，但由於資訊流轉緩慢，失真狀況突出，問題碎片化現象愈加嚴重。

一方面，涉水資訊流轉速度緩慢，問題易被消耗。按照傳統的問題處理流

程，一個問題從發現到處理完畢，需以紙質文件的形式經過多個部門的審批

和確認權責，涉及撰寫、發送、接收等過程，最後落實到責任部門進行處理。

每個環節之間的時間成本高，河長辦缺乏通暢和時效資訊而難以確定權屬。

另一方面，資訊在多層級代理鏈條流轉中產生偏差。河長辦作為協調部門，

增加了資訊流轉的層級，在“基層部門—協調部門—其他職能部門”的資

訊流轉環節中，極易發生“塔洛克等級歪曲模式”，即政策執行最末梢所上

報的問題被中間層級部門截留或過濾掉，難以保證涉水問題描述的真實性、

全面性以及客觀性。 

3. 資源碎片化 

資源是部門協同行動的基礎保障，但由於權力位階差距的存在，治水資

源往往自上而下逐層減少，產生資源碎片化困境，影響資源稀缺部門的功能

發揮，這主要體現在： 

一是資訊資源碎片化，上下級資訊互動整體性不足。傳統的治水溝通程

序碎片化，自下而上的回饋路徑往往受阻不暢，不少基層河長面臨超出能力

範圍的任務時難以解決而又無處訴求。例如基層部門難以參加高級別治水

會議，缺乏與市級條線部門的直接聯繫。根據《廣州市全面推行河長制市級

河長會議制度》規定，市級河長與基層河長的溝通交流會議僅半年召開一

次，線下資訊交流不暢，而線上管道尚未打通，基層部門諸多治水疑難點難

以上達視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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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行動資源碎片化，基層有責任而無資源。在傳統治水模式中，治水

任務遵循“上級安排任務——下級執行命令”式的單一傳導程序。由於條

線部門的支持不足，基層河長上報的水環境問題在流轉中重新分派到自身

的情況時有發生，催生了基層河長不敢報、不想報的抵觸情緒。例如在污水

管網的接駁工作中，基層部門往往無接駁許可權、經費和技術，僅憑自身難

以完成該治水任務；而條線水務部門雖然掌握更豐富的治水資源，卻以屬地

負責為由督促基層完成接駁工作。屬地缺乏資源豐富的上級條線部門支持，

接駁責任重新回到自己身上，只能將問題留置在轄區內拖延與消耗。一旦被

上級部門發現將面臨嚴苛的監督處罰，導致以後基層往往“選擇性上報”

重大涉水問題，以避免責任流轉自身又無法處理的情況。 

在傳統辦公管理方式下，問題資訊上報和處理主要依賴基層河長，由於

缺乏上下整合的有力抓手，資源碎片化帶來的弊病更加凸顯。一方面，資訊

自下而上回饋管道缺失，易加劇 “層級壁壘”，造成基層執法 “一刀切”。紙

質公文時期，上下級資訊互動主要呈現自上而下的單向傳導特點，“下情上

達” 管道不暢，上級對問題資訊情況把握不全面，難以提出有效的針對性解

決意見，而基層迫於限時壓力，為在“限期內完成”而採取“一刀切”式執

法。另一方面，資訊流轉內容主要為文本資訊，場景直觀性不足，難以實現

精準的資源投放。傳統資訊流轉內容主要為文本資訊，受語言表達等因素影

響，流轉中容易產生資訊理解偏差，且文字資訊直觀性不足，易造成上級對

涉水問題的真實情況把握不全面，難以對下級進行精準的資源投放。  

4. 責任碎片化 

明確問題責任主體是實現從問題流轉到問題處理、解決的過渡環節。然

而在傳統治水模式中，責任主體的落實往往困難。一方面是部門“專業化分

工”與涉水問題“跨界”屬性之間存在張力，水環境治理中往往存在治理

對象模糊的“真空”地帶。另一方面是資訊不對稱下存在監督缺位，傳統治

水模式中，市級部門往往以突擊檢查的形式督查基層，“運動式治水” 成為

上級部門監管地方部門治水的常規方式，然而，由於缺乏常態化跟蹤與後續

跟進的有力抓手，上下級資訊不對稱，進而導致監督缺位；在監督缺位的情

況下，極易出現責任主體碎片化的局面，具體體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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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責任認定主體碎片化。原本應由專業職能部門承擔的認定責任卻

被轉移到協調部門上，導致責任倒置。作為臨時協調部門的河長辦專業性有

限，面對權屬不清、各部門推脫的複雜問題，往往還需要請求其他專業職能

部門對問題進行判斷定性，明確責任主體。受部門本位主義與利益等影響，

每個涉水機構 “對於內部地帶的 ‘入侵’ 和發生在無人地區與週邊空間及

其附近的事件特別敏感”。因此，被請求的部門以 “非我職能” “非我所管理

範圍” 等理由拒絕參與，以避免捲入這一責任真空地帶，最後導致責任認定

的重任又回到原本只承擔協調角色的河長辦身上。 

二是責任協調主體碎片化。基於效率、成本等考慮，原本應由上級河長

辦承擔的協調責任有時候會轉壓到下級河長辦，導致上下級協調部門在調

動職能部門時出現責任模糊現象。在溝通順暢的情況下，由屬地協調部門直

接與職能部門對接更有助於提高問題處理效率，節省行政成本。一方面，領

導的注意力分配是有限的，河長制強調通過領導責任包乾的強行政模式解

決行動激勵和資源整合問題，然而，各個分管領導本身承擔自己的分管領

域，“動不動讓區領導去做，實際上不符合實際”。5
 但另一方面，雖然屬地

具有掌握大量地方性知識、更接近問題現場的優勢，但若越過上級協調部

門，直接對接更高級別的職能部門也存在着“越級”的風險，當問題處理效

果不佳甚至帶來消極影響時，屬地將面臨上級的責難，這使得問題常常陷入

責任協調主體模糊的困境之中。 

三是責任處理主體碎片化。在職責同構的政府架構下，屬地與專業部門

在問題處理上存在責任衝突。在實際治水情境中，部門本位主義與權力位階

差距容易產生部門間利益爭搶和責任推諉的現象。“對於無人地帶來說 ... 

最容易發生有利的時候大家爭着管，無利的時候互相推諉的情況”。在承擔

責任對部門無利的情況下，專業部門傾向於憑藉權力優勢把責任推給基層，

導致問題處理主體缺失。2020 年 2 月，海珠區一座便橋的欄杆需要修復，

但由於不知道橋樑的養護權轉移到哪個部門，問題在便橋的修建部門、專業

的養護部門與屬地之間反覆流轉。在這個權屬不清的案例中，一方面，區河

湧所作為該便橋的修建部門與管理權移交的責任部門，卻多次以 “非我所

職能” “非我所養護” 為由，將問題確責的專業性任務推給屬地，造成責任

                                                           
5  訪談記錄：廣州市花都區河長辦主任，2020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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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碎片化。另一方面，區養護所具備專業的處理能力，但同樣以“非我所

權屬”為由把問題退回屬地，造成責任主體缺失的局面。 

在傳統的治水模式下，責任碎片化帶來的弊病更加凸顯。一是溝通不順

暢，部門意見流轉時間漫長，增加了責任認定的成本。部門間往往需要通過

紙質公文傳達處理意見，公文的發與收便耗費了不少時間，“以前我們河湧

治理問題的流轉，通過五個部門，平均每個部門走 3 天，我們需要 15 天才

能處理好這個問題”，6
 增加了責任認定的行政成本，降低了問題處理效率。

尤其在責任主體模糊的情況下，部門間相互推脫、僵持不下，問題更是遲遲

未能得到解決。二是協調效果不佳，責任主體久未明確，耽擱了問題處理時

機。儘管能依靠河長辦、上級部門介入其中，通過線下協調會、通報會、溝

通會等進行協調，但由於缺乏系統留痕管理與過程公開可溯，部門間存在資

訊不對稱、資訊失真等問題，難以達成共識，導致問題的責任主體仍未能確

定，錯過了問題的最佳處理時間。 

(二) 數據突破“九龍治水”困局的賦能機制 

在跨部門協同治理實踐中，數據技術由於內含了先後順序的安排和對

流程的重要性的認定，以及不同節點之間的相互關聯式結構，於是意味着其

在嵌入結構的過程中對組織辦事流程和行為規則進行再造，強化組織行為

規則的落實以使組織更規範地應對外部環境，為公共部門協同治理變革提

供基礎條件。其具體實現機制為：一是數據公開增強了基層對問題的判斷與

處置權力，壓實屬地責任，二是數據集成提高了協調部門的話語權，以資訊

為基礎，精準落實責任主體，三是數據留痕，借領導之權落實弱勢部門之

權，壓實條線部門責任。 

1. 通過數據公開增強基層對問題的判斷與處置權力，壓實屬地責任 

在傳統水環境治理中，資訊流轉主要借助紙質公文、單一部門數據系統

等為載體，資訊過濾與資訊模糊問題嚴重。這導致基層特殊治水情景無法場

景化上達，上級往往以內部規章指令取代複雜多變的實際治水情況，迫使基

層“一刀切”式執法，難以從根源上處理問題。 

                                                           
6  訪談記錄：廣州市河湧監測中心河長組，2020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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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數據公開讓基層更加清晰地表達實際治理需求，源頭資訊不易在多

級鏈條中遭遇過濾。一方面，廣州市依託 8 項總河長令把 30 個相關涉水職

能單位納入河長執行資訊系統中，每個成員單位均有專人負責相關問題接

收和回饋，數據系統全程公開部門的行動軌跡和意見話語，下級部門直接感

知上級部門的指示；另一方面，基層河長依託“河長吹哨，部門報到”工作

機制通過系統將問題交辦至水務、環保、城管、工信、農業、住建等職能部

門進行協同處置，系統對巡河軌跡、問題報送、問題流轉、污染源處置銷號、

督辦等全過程公開。公開可溯的數據增強了上報問題情境性和真實性，下級

資訊得以全景呈現且不易被過濾，上級可精準明晰問題情況，高效確權流轉

與督辦落實。在實際治水場景中，基層往往面臨執法許可權不足、人地關係

矛盾等複雜現實，在上級職能部門的指令導向下，置身於中層政府和社會之

間的夾心層。而數據公開讓遠離層級決策鏈條的基層清晰表達治水需求，弱

勢部門話語不易在流轉過程中被過濾，增強基層對問題的判斷與處置權力。

隨着問題處理權力的下放，屬地責任相應得到壓實。 

2. 通過數據集成提高協調部門的話語權，落實相關部門的主體責任 

在傳統的部門協同中，由於溝通技術的落後性以及部門間的競爭性，部

門與部門間、機構與機構間實質上是一個個 “資訊孤島”。資訊的不通暢導

致的典型問題是涉水問題權屬不清，進而引發各部門紛紛 “隔岸觀火”。 

為了扭轉部門資訊交互困難和部門利益割據的局面，廣州市建立了統

一資訊系統作為部門互動的交流媒介，例如 “ ‘水務一體化平台’，整合從外

部共享進來的數據。然後以這個平台為中心，再對外方服務。”（廣州市河

湧監測中心 D 工程師）水質監測數據、管線數據、排水戶摸查數據、“四

標四實”數據等多種分散在不同部門的治水資訊數據都在融合在 “水務一

體化平台”，當水務局、水投集團、河長辦等職能部門需要特定數據時，不

必消耗過多的人力、物力等資源向多個部門提請數據需求，只需要向“水務

一體化平台”申請就能獲取（見表 2）。這使得原本“各自為政”的各職能

部門在虛擬意義上聯接了起來，數據共享的制度性成本被進一步縮減。 

傳統的割裂、分工、分時與分步的工作狀態改變為交互、協作、同時與

同步的工作模式。數據嵌入改善資訊流轉的阻滯局面，克服組織在地理距離

上的鴻溝，為不同組織聚合成一個高度整合、互動密切的系統提供條件。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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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數據的集成集約，河長辦得以對多維度資訊進行匹配與疊加，認定問題性

質、歸屬地和責任人，明確涉水問題責任歸屬。隨着資訊傳遞與共享等溝通

技術的加強，河長辦具有解決跨部門協同問題的重要抓手，綜合基層部門的

退回情況和專業部門的回饋意見，研判責任權屬，提升異質主體資源整合的

話語權和複雜治理問題的回應能力。 

表 2 “水務一體化平台”上部門申請數據（2018.7-2019.11） 

申請單位 所申請數據 

市職能部門 

市水務局 
水務基礎空間數據、水質監測數據、河長系統

相關數據、地圖等數據 

市水投集團 地圖、其他標準化數據 

市水務院 其他標準化數據 

市衛健委 水質監測數據 

區職能部門 

區河長辦 河湖編碼 

白雲湖管理處 河湖編碼 

區水務局 水務基礎空間數據、水質監測數據、河湖編碼 

其他 北京市政院 水務基礎空間數據、水質監測數據 

3. 通過數據留痕為弱勢部門賦權，壓實條線部門責任 

由於治水對象的複雜性和整體性，水環境治理中往往存在治理對象模

糊的“真空”地帶，給予了職能部門責任推諉的空間。在此背景下，傳統治

水模式中，市級部門往往以突擊檢查的形式督查基層，“運動式治水” 產生

並成為上級部門監管地方治水的常規方式，然而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缺乏日

常常態化跟蹤與後續問題跟進處理的抓手。如今，通過河長執行資訊系統的

建立，可以記錄問題的上報時間、部門流轉意見以及其最終辦結時間等多種

指標，進而得以利用大數據的考核內容推動工作的進行（如圖 1 所示）。從

全域來看，系統留痕便於廣州市監測管理中心把握各區的治水情況，從而強

化對各區的考核管理。廣州河長執行資訊系統總負責人表示，“（系統）針

對超期問題，每日給河湧監測中心提供數據報表，河湧監測中心再通過系統

報告每天在各區河長辦群內通報各區的問題辦理情況”，從而激發各區有效

整治治水難題的動力，倒逼治水任務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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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留痕下部門流轉意見與行動軌跡全流程跟蹤建檔，借助領導的問

責權威，固化制度賦予弱勢部門的權力。河長吹哨、協調部門指令若無部門

回應，行動痕跡會記錄在系統上，“我這個系統上安排了給你，你難道不做？

超期了我們就通報，甚至給問責，但即使這樣也有一些反覆推諉的難題，我

們就上會討論，由領導拍板。”，借助領導權威，數據系統對監管部門進行

賦權，自下而上的交流更加通暢。數據留痕使得基層治理情況得以量化，上

級更容易觀察現實問題的解決情況，從而依據結果解決情況靈活設置程序

要求，賦予弱勢部門越級上報的權力，驅使科層組織運轉的動力來源由內部

規章轉向外部的問題解決。 

圖 1 數據賦能下部門問題上報與處理流程圖 

（三）數據賦能取得的成績 

數據賦能建構於嚴密的組織架構和制度設計上，在廣州市跨部門協同

治理實踐中發揮賦功能性作用，影響及改善政府跨部門協同的流程與結構

設計，取得一系列顯著治水成效（見表 3）。一是縱向層面促進 “上下同治”，

通過 “河長資訊管理系統” 中的任務電子清單化、問題處理通知、要聞推送

等功能直觀地向河長、河長辦展示週期履職任務，促使上下行動一致。以河

長巡河率為例，基層河長巡河率從 2017 年的 30%以下提升至 2020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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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目前全市河長巡河率穩定保持在 98%以上；二是橫向層面促進 “部門

聯動”，涉水職能部門掌握 “廣州河長執行資訊系統” 等工作抓手，實現組

織協調工作 “督辦有力、決策有據”。在涉水部門的配合下，廣州市整治完

成拆違 436 萬 m2，污染源銷號 7.6 萬個，問題辦結率達到 98%以上，147 條

黑臭水體全面消除黑臭。數據實現了治水政務資訊的相互連接與分散式結

構融合的突破，推動縱向府際不同層級之間或橫向職能部門之間相互連接

的“物理阻隔”得以突破。 

表 3 數據賦能跨部門協同治水成效 

7 8
 

層面 具體內容 

治水格局 
“縱向到底、橫向到邊”：縱向貫穿市區鎮村網格，橫向

覆蓋工信、城管、環保、住建、園林、交通等部門 

水體覆蓋數 覆蓋了 4 千餘宗小微水體 

累計上報問題 13.7 萬宗 

問題辦結率 維持在 99% 以上 

各級河長累計巡河次數 超 199 萬次 

河長巡河率 穩定維持在 98% 以上 

污染源銷號個數 7.6 萬個 

整治完成拆違面積 436 萬 m2 

拆除面積 106 萬 m2 

注：數據截止至 2020 年 11 月 14 日。 

三、數據賦能水環境跨部門協同治理的廣州經驗及對澳門的
啟示 

近年來，澳門面對部門協作不暢的難題，也在不斷探索利用數據促進部

門協同。特區政府在 2001 年開始便組成了電子政務的跨部門工作小組，協

調整個特區數據治理的發展。2005 年開始頒佈《電子政務發展綱領 (2005-

2009) 》，發展綱領的願景是 “運用資訊科技及行政現代化手段，提高政府

部門施政素質和效率，降低行政運作成本”。2010 年，新一屆政府針對部門

間的數據不能有效共用、各自為政、重複建設等問題，設立了政府數據中

                                                           
7  資料來源自科技處：“數據賦能廣州市河長制”，參見 http://廣州 lt.gd.gov.cn/廣州 lxxh/content/po

廣州 t_3147125.html，2021 年 11 月 26 日。 

8  資料來源自龔海傑：“以資訊化助力廣州市河長制工作的實踐”，《中國水利》2021(02)，第 19-

21 頁及 2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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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推動資訊系統集中化和統一化管理。2021 年，《電子政務》法律及《電

子政務施行細則》行政法規生效實施，數據賦能跨部門協同的法制化水準顯

著提高。然而在實踐中，“五個司級部門扯皮推諉” 的現象依然頻頻發生。

同樣是數據賦能，為甚麼在有些地方包括澳門做得不理想，而在廣州成功

了？究其原因，廣州數據賦能的成功不僅僅是靠資訊化建設，還需要相關結

構設計和制度保障。對於澳門而言，由於澳門層級結構較分散缺乏統籌力

量、協同制度的保障制度重視不足，使得多年來相關工作大多仍只停留在申

請、預約或查詢階段，電子政務發展以單體業務規範、垂直業務整合為特

徵，資訊共享和政務往來主要在垂直領導的部門（廳局級）之間和同質業務

上實現，存在嚴重的行政部門管理分割、司級機構間協調統籌不通暢、有效

的官員問責制度缺乏、內部行政管理電子化不健全等問題。 

（一）理順釐清部門職責邊界，完善跨部門協同頂層設計 

在原有的水環境治理體系下，幾乎各部門都享有治理標準的制定權，所

以在實際的水環境治理中，部門與部門之間的標準在 “打架” 的現象並不

少見，例如廣州市水務局與廣州市環保局一樣存在 “測量指標之爭”，對於

同個水質檢測專案，在同一個地點、同一時間抽取送檢的水，有時候水務局

檢測結果達標，而環保局檢測結果不達標，相反亦然。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部門間存在重複檢測和檢測標準不一的問題，檢測方法不一樣、檢測結果

不互通互用、也不願意互通互用，使得各部門對於水環境中存在的問題抱有

不同的態度，不利於部門間開展聯合執法行動。 

針對水環境治理標準複雜交叉的問題，《廣州市全面推行河長制實施方

案》強調了河長辦負責落實各管理責任主體，從源頭將責任壓實到部門，以

有效杜絕各部門因職能不清晰問題，對風險小的任務就承接，而對於風險較

大的領域則選擇規避，例如加強對河湖水域岸線的管理，明確了“哪些區域

歸哪個部門整治，哪個區域歸哪個部門保護”等等，進一步壓實了相關職能

部門的職責和許可權，包括工信委整治“散亂污”企業的責任、9
 城管委在

                                                           
9  廣州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印發《廣州市強化 “散亂污” 場所清理整治行動方案的通知》：推

進 “散亂污” 清理整治典型街鎮建設。推進 BY 區 TH 鎮和 HD 區廣州 L 鎮開展 “散亂污” 清

理整治 “典型街鎮” 建設，及時總結經驗成果，通過學習借鑒，促進 “散亂污” 清理整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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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湧藍線範圍內的拆違責任、環保局負責水質監測10
 等等，依靠一把手權威

統一制定治理、檢測標準，這意味着將過往水環境治理標準制定的權力集中

到了河長辦，部門之間的標準“相互打架”的現象得到有效的緩解。 

而澳門特區政府內部門分割問題突出，職責重疊、職能交叉問題明顯。

2020 年的特首施政報告指出，目前澳門特區在 “公共行政和法律體系一些

方面難以適應新的發展形勢”。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部門之間職能重

疊是澳門公共行政一個較爲突出的問題。有學者便指出了，“如文化發展事

項，民政總署與文化局有較多重疊；康樂體育事項，民政總署與體育局有交

叉；‘路面維修’ 事項，民政總署與土地工務運輸局重疊；私人棄置物的衛

生問題，衛生局管不着，民政總署也不能管等等”，11
 這導致政府部門行政

效率偏低、居民辦事難，公務人員招聘繁瑣、人資錯配，跨部門工作難以協

調、相互推諉。以澳門旅遊執法為例，打擊非法旅遊並非旅遊局一家之事，

需要聯合海關、治安警察局和勞工局等部門在出入境進行檢查，然而目前的

執法前端忽視警察、海關、勞工局的職責功能，單靠業界舉報，再到旅遊

局人員前往跟進調查，但往往尚未及取證，非法旅行團已離開澳門。 

為此，需要深化公共行政改革，完善法律體系。首先，應對現有職能進

行歸納分類，綜合分析。確定哪些職能應該保留，哪些職能需要在相關部門

間轉移，哪些職能需要取消，在職能分析的基礎上，確定某個部門應該承擔

的基本職能；其次，對於特區政府部門職責相同或者相近的，原則上由一個

部門承擔。逐步消除部門間職能重疊、交叉等問題，從根本上減少部門間職

能衝突的可能；最後，對於一些難以劃清範圍，確實需要相關部門共同承擔

的交叉職能，必須明確職能履行時主辦部門與協辦部門、牽頭部門與配合部

門的關係，使其能夠各負其責，分工協作。 

                                                           

在全市各街鎮加快開展。牽頭單位：廣州市工業和資訊化委，BY 區、HD 區政府；配合單位：

廣州市水務局、環保局、城市更新局。 

10 《廣州市全面推行河長制實施方案》：廣州市環保局負責推進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統一監督

管理飲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工作；推進工業企業、農家樂污染以及傾倒工業固體廢物、危險廢物

的執法監管。 

11 陳瑞蓮、楊愛平主編：《地方政府與區域公共管理研究文選》，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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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立淩駕於各部門之上的權威協調部門，推動數據治理

與機構改革匯交 

如何將協同制度更好地執行，就意味着要賦予該項制度在地方政府中

更高的政治意義，建立“權威”的組織形態，由該組織進行統一思想、協調

部門間利益以及任務分工和整合。河長制作為一項依靠“中央權威”自上

而下推行的水環境治理制度創新，其工作的執行也離不開強有力的 “組織

權威”，一方面，是縱向的 “省、市、縣、鄉四級河長體系” 的搭建，另一

方面，是橫向的 “水務、環保、城管、農業等” 涉水職能部門的統合。為此，

“河長辦” 作為一個暢順縱向與橫向職能部門職責和功能發揮的權威載體

應運而生，根據中央印發的《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與水利部、環保

部印發的《貫徹落實〈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實施方案》，都對河長

辦這一權威組織的設置有了明確的定位。以廣州市為例，廣州市於 2017 年

6 月 5 日成立了廣州市全面河長制工作領導小組，領導小組下設廣州市河長

辦公室，掛靠在市水務局。市河長辦的成員單位有市委組織部、市委宣傳

部、市發展改革委、市工業和資訊化委、市財政局、市國土規劃委、市環保

局、市住房城鄉建設委、市交委、市水務局、市農業局、市城管委、市林業

和園林局、市水投集團以及各區政府等相關單位，這一機制的設立就是讓地

方黨政第一把手肩負其流域治理第一責任人的職責，通過整合橫向的水環

境治理資源以及強化組織結構的頂層設計。除了強化河長辦橫向的 “組織

權威” 設計，在縱向的層級更是通過建立立體的督導機制和考核問責機制

來賦予河長辦更多的 “組織權威”，通過強化垂直首長的主體責任，發揮黨

政一體與行政系統單一制的優勢，把分散於各個治水部門的職能整合到地

方黨政一把手中，使政府對焦點性的複雜事物實現系統管理。黨政一把手的

權力賦予數據以權力，實現權威隨着數據而流動。 

數據只能在治水組織結構基礎先定存在並積極作用的基礎上，才能發

揮具有政治價值意義的賦能作用，離開了結構為數據奠定的組織架構，數據

不僅難以積極作為，還會導致治理混亂與治理功能的失靈。而澳門跨部門合

作和協調問題老大難的原因之一便是機構的權威不足。“跨部門處理機構效

果不盡人意，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牽頭部門與參與部門都是同級平行機構，牽

頭部門與參與部門是合作關係，而非領導關係，因此，牽頭部門在缺乏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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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威資源的情況下，難以統籌與協調各參與部門進行共同行動”。12
 在目

前的澳門政府架構中，行政長官下轄行政法務司、經濟財政司、保安司、社

會文化司和運輸工務司，五個司及其相關下屬部門負責執行法例和政策。五

個司就像是五個分立的小政府，地位平行，互不隸屬，職能分開。同一個司

內，司、局間上下溝通順暢，但不同司之間以及同一司內的局級機構之間卻

缺乏協調機構進行統籌。這樣就導致各司級機構封閉決策，不受其他司級機

構的制約；而在具體政策執行中，各司遇到需要跟其他司級機構協作的時

候，容易發生扯皮推諉現象。 

為此，澳門應該加強領導體制，建立淩駕於各司級機構之上的權威協調

部門，齊抓共管跨部門協同工作，強化決策、指揮與協調功能的整體性、一

體化。接着，由該治理主要責任機構牽頭搭建統一數據管理系統。在釐清已

有數據資源的基礎上建設一體化數據系統，系統由政務數據主管部門主導，

直屬部門主責，各業務部門參與並承擔本部門業務主題資料庫治理，實現部

門數據平台統籌集約，數據資源統一發包，以機構改革搭建數字政府“頂樑

柱”，最終打造協同高效的數字政府。 

（三）建立立體督導問責機制，推動數據系統與監察制度匯交 

數據技術對政府權力運行的變革是顛覆性的，能獨立地自我創設權力

運行的內在剛性規制機制，然而不可忽視的一點是，大數據治理對管理的要

求較高，技術先進性的效度容易被管理滯後性抵消。13
 技術規制手段存在消

極、價值中立、被動的弱點，單一的數據演算法思維往往忽略了政府部門中

的政治壓力、社會回應壓力以及科層制內有限治水資源壓力，各治水部門為

保護自身的固有利益和穩定性，往往會對數據和資訊技術的使用流於形式，

而傾向於推諉卸責。因此，技術規制手段需要其他具有價值判斷能力和能動

性的規制手段來提供動力和價值支撐。這種價值能動的規制手段指向了制

度，尤其是監督問責制度。自河長制推行以來，廣州市為了更好推進水環境

治理工作，制定了系列政策文件，其中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督導機制，例如

                                                           
12 婁勝華：“完善澳門政府跨部門事務統籌協調機制的思考”，《澳門公共行政雜誌》第三十四卷，

總第 132 期，2021 年第 2 期，第 1-19 頁。 

13 薛金剛、龐明禮：“ ‘互聯網+’ 時代的大資料治理與官僚制治理：取代、競爭還是融合？——基

於嵌入性的分析框架”，《電子政務》2020(04)，第 81-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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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廣州市發出了《廣州市河長制辦公室關於開展全面推行河長制

專項督導檢查調研的通知》，14
 明確了督導檢查由廣州市河長辦牽頭，廣州

市水務局、環保局、農業局、城管委、國規委、林業和園林局等 6 部門以河

長辦成員單位局級領導擔任各小組組長的形式參與，各區政府、各鎮政府、

街道辦事處、廣州市水投集團為督導檢查對象（見表 4），針對河長制推行

工作的各項制度指標以及水環境治理難點，諸如市級河長河道、劣五類水

體、問責、“散亂污” 等，進行全方位督導（見表 5）。 

表 4  全面推行河長制專項督導檢查人員安排表 

組別 檢查對象 組長 副組長 
河長辦 

工作人員 

第 1 組 CH 區、ZC 區 市環保局（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綜合調研組 

第 2 組 
N 廣州區、 

PY 區 
農業局（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工程督辦組 

第 3 組 TH 區、BY 區 城管委（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污染防控組 

第 4 組 LW 區、YX 區 住建委（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計劃資全組 

第 5 組 HZ 區、HP 區 國規委（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監督問責組 

第 6 組 
HD 區、 

水投集團 
林園局（局級幹部） 廣州市河長辦處級幹部 新聞宣傳組 

除此之外，各職能部門也相應建立了督導工作體系，例如廣州市水務局

針對《廣州市水務局關於水環境綜合整治督導工作分工的通知》15
 做了調

整，在重點任務方面，明確了廣州市 187 條黑臭河湧整治、跨界 16 條河湧

整治、管網建設、“散亂污” 違法排污整治、違章建築拆除、“四洗（洗樓、

洗管、洗井、洗河）” 等為重點督導任務；在落實河長制方面，將 “一河一

策” 方案的完善、河長履職狀況和上級河長交辦事項等列入督導重點。 

 

                                                           
14 《廣州市河長制辦公室關於開展全面推行河長制專項督導檢查調研的通知》（廣州河長辦〔2018〕

24 號），2018 年 1 月 25 日。 

15 廣州市水務局關於調整水環境綜合整治督導工作分工的通知（廣州水河道〔2018〕10 號），2018

年 3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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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全面推行河長制專項督導檢查情況表 

序號 督導專案 檢查內容 

1 “一河一策” 編制的河湧完成進度等 

2 自然村河長設置 自然村數量、河長數量等 

3 區、鎮、村河長巡河 各層級河長巡河次數，巡河發現問題整改情況等 

4 問責 區級、鎮級關於問責方面文件的數量，落實情況等 

5 違法建設整治工作 區級方案修（制）定數量，落實情況等 

6 洗樓行動 區級方案修（制）定數量，落實情況等 

7 宣傳工作 新聞宣傳、社會宣傳、向市河長辦報送材料等 

8 “散亂污” 場所整治 查出 “散亂污”、“違法建築” “排污口” 數量等 

9 “洗井洗管洗河” 洗井洗管洗河的成績等 

此外，基於督導機制形成的監督問責體系，是河長制治水政策得以貫徹

執行的又一重要保障。廣州市自全面啟動“河長制”以來，一是在市一級層

面通過相繼出台各類涉及治水的實施方案、巡河指導意見、責任追究制度等

文件，透過問責的方式對政策執行績效形成強力監督；二是在市、區兩級相

應建立了河長會議制度、資訊報送制度、工作督查制度、考核問責制度、激

勵制度等，以此加強市、區、鎮街和村居四級河長的聯繫，提供治水經驗交

流、工作溝通協調、困難意見回饋等問題的解決管道；三是河道分段落實到

河長個人，並通過內部治水週報、問責紅黑榜通報等方式對河長個人形成督

促；四是通過不斷完善巡河治水的資訊化網絡、流程與應用平台的建設，讓

治水工作留痕可追溯，實現過程監督。由此，一套從制度到層級結構、從集

體到個體，從過程到結果的監督問責體系得以建立，為治水政策目標的落實

提供了強大的支撑。 

而澳門特區政府尚缺乏有效的官員問責的制度設計。目前，作爲官員問

責制的核心法律規定，《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中規定的問責對

象只涉及領導（局長及副局長）及主管人員，不包括司級官員等政務類官

員，容易引發中低層公務員隊伍的不滿和低落。政務類官員問責的不到位，

導致協調缺乏有效抓手，以道路交通治理為例，為了應對澳門道路重複開



 

 

20 
 

挖、各區路面品質參差和工程頻繁擾民等亂象，政府成立了跨部門“道路工

程協調小組”來協調道路工程建設。然而，協調小組成立十餘年，挖路工程

依舊遍地開花、重複開挖，引得審計署調查過去幾年澳門道路施工重複開

挖之輕率，公佈《道路工程的協調管理》衡工量值式審計報告。澳門道

路協調機制運行不暢，重要原因在於道路工程協調小組並非許可權機關，

其功能定位只屬溝通平台，未能有效發揮法例賦予的懲罰性手段，道路

協調只能靠公共事業機構自覺配合和妥協。 

因此，澳門應該不斷完善官員問責制度，確立跨部門合作的主導機構，

釐清跨部門合作中的責任歸屬問題。在制度建立之後，需要充分發揮數據在

監察中的工具性作用，以權力賦予數據 “能力”，倒逼責任主體履職。數據

只有在適應既有監察系統的基礎上，才能最大程度發揮監察效能。然而在海

量的異構數據面前，外部力量面臨資訊獲取成本過高的困境。為此，有必要

推進數據的標準化設計，有效整合多來源數據，提高數據嵌入監察系統的適

應性，充分發揮監察作用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從而倒逼部門履職。另外也

應該看到，數據可以為善也可以為惡，對數據本身監察不能缺位，需要建構

嚴密規範的數據安全體系，以權力保障數據安全。當數據共享的對象越多、

鏈條越長時，保證數據安全的難度也隨着增大，尤其是涉密數據，一旦洩露

將危及部門安全甚至國家安全。因此，在共享的同時要注意對數據系統本身

的監察，處理好“數據保留”與“數據共享”的辯證關係，督促落實數據技

術執行機構與負責人的主體責任，並建設完備的數據安全監督體系，做好涵

蓋數據安全預案、數據採擷、應急補救等全方位監察措施。 

（四）推動多維度數據匯交，促進跨部門價值融合 

在水環境治理中，如何打破部門之間的資訊壁壘，高效運用有限的資源

成為一個難題，河長制的推行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解決路徑，亦即通過平台建

設實現部門間的資訊共用，達到資源效用、行政效率最大化。《廣州市全面

推行河長制資訊共用制度》的出台，明確了部門間資訊共享的責任與內容，

各部門通過在 PC 端開放數據介面或直接上傳數據的形式進行基礎數據和

專業數據的開放與共享，最多限度地整合了各部門的涉水數據，保障了河長

辦發揮統籌協調作用的發揮。同時，還明確了“誰主管，誰提供，誰負責”

作為部門數據交換的原則，如農業局共享畜牧養殖和魚塘養殖等數據、城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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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共享垃圾堆放點和處理點等數據、環保局共享水質監測等數據等等，促使

部門間建立起了規範的治水共享資訊平台。對於打破部門間資訊壁壘、提高

跨部門協同治理效率而言，資訊資源的有效共享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 

多維度數據匯交直接推動實體部門協同解決問題。借助於資訊技術手

段，廣州市將高權威通過資訊系統實現自上而下的流動，形成上下聯動、溝

通協調的機制，在推動治水政令自上而下地傳導與落實的同時，也促使水污

染問題自下而上的上報更加通暢與便捷。以“廣州市河長制 APP”河道的

治水案件處理為例，廣州市基層河長巡查發現問題，然後交市治水辦交辦，

市治水辦再下發給區政府，區政府再下發給鎮（街）級政府，鎮街級政府再

下發給村（居）級政府，以此類推，然後層層落實到基層，最後從基層實現

河道治理。 

而澳門特區數據建設並沒有真正意義上實現減少行政成本、提高行政

效率及優化公共服務的根本目標，在內部行政管理電子化及公共服務電子

化方面都存在着瓶頸和不足。16
 2020 年的特首施政報告指出，政府部門改

革要借助新的資訊技術和手段，運用大數據，打造 “數字政府”。為此，應

當進一步在澳門推動多維度數據匯交，需整合現有數據系統，構建統一數據

管理平台，為跨部門價值融合提供技術支撐。“在制度建設上，澳門應出台

相關的政策來促進政府部門間的資訊共享。例如，明確政府部門資訊共享的

權利、義務和責任，強化資訊共享的管理、協調、評價和監督問責，建立資

訊共享的統一平台和標準等”。17
 具體而言，縱向上，強化頂層設計，制定

數據共享和管理政策，統一規範數據標準和數據格式，提升數據交互水準，

減少縱向鏈條資訊過濾，增進上下級的理解和共識；橫向上，各相關部門協

商協調，共用並匯交數據，同時，推動匯交數據的內部公開，實現主體責任

透明化，明確問題主責單位與配合單位，強化跨部門協同意願。 

 

                                                           
16 鄞益奮、陳慶雲：“澳門特區電子政務發展的回顧與展望”，《上海行政學院學報》2016(06)，第

14-20 頁。 

17 鄞益奮：“數字政府的頂層設計芻議”，《澳門日報》，2021 年 6 月 2 日，C12 版。 


